
 

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公司章

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规则制度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

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在认真审阅公司董事会提交的有关资料的同时，就有关问题向

公司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了询问，现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对外投

资相关议案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我们对《关于投资建设张掖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议案》进行了认

真审议，一致认为：项目投资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公司产品细分市场与服务领域、

促进公司发展后劲；有利于拓宽公司产品业务结构，开拓省外固体废弃物处理市

场、推动公司垃圾焚烧发电环保业务的快速发展；有利于实现公司构建“装备制

造、工程总包、投资运营”的发展战略目标。 

本次项目投资完全按照市场原则进行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

利益的情形，符合监管要求及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独立董事

对该议案无异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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